
评审方法及评分标准
一、评审方法

本次磋商采用综合评分法，即在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

2、 评分标准

	项目
	内容

	（一）报价（30分）
	1、投标总报价低于或等于预算价格的，为有效投标报价。超财政预算的投标报价为无效投标报价。无效投标报价的投标文件不进行评审，也不得标。

	
	2、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根据各响应单位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有效投标报价中的最低价作为评标基准价，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二）技术服务（60分）

	1、完善的拍摄和制作团队（最高为10分）

1.1 投标单位拥有完善的前期拍摄团队，能够保质保量、规定时间内完成拍摄任务，提供拍摄人员安排表，最高为5分；

1.2 磋商响应单位能提供摄影摄像相关领域技术认证证书的，1分/个，最高为5分。

	
	2、完善的拍摄设备（最高为15分）

拍摄和制作设备做齐全、最先进的，得15分；较好的，得10分；一般的，得5分；其他的酌情减分。

	
	3、拍摄服务水平（最高为15分）

磋商响应单位在递交投标文件时需提供不少于5张拍摄的我校校园场景照片，由评委评定，拍摄效果最好的得15分，较好的得10分，一般的得5分。

	
	4、完善的后期制作团队（最高为10分）

4.1拥有可快速完成剪辑、包装的后期制作团队，能够保质保量、规定时间内完成后期制作任务，提供后期制作人员安排表，最高为5分；

4.2能提供后期相关领域技术认证证书的，1分/个，最高为5分。

	
	5、拍摄服务经验（最高为10分）

拥有类似拍摄服务经历，由评委根据磋商响应单位提供的类似项目的合同（自2018年1月1日起），每个项目2分，最高为10分。

	（三）磋商响应单位综合实力（最高为5分）
	1、企业规模、上年度营业额、利润等情况，最高分为2分。

	
	2、磋商响应单位在影视行业获得的奖励奖项情况以及公司的资信情况，最高为3分。

	（四）磋商文件规范性、完整性（最高为5分）
	1、是否按采购文件规定的顺序装订，最高为2分。

	
	2、是否按采购文件规定提供所有内容，最高为2分。

	
	3、是否有利于评委评审、查阅，最高为1分。

	合计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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